
   

二○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 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 

 

重新建立知識產權署的電子處理系統、  

電子提交系統和網上檢索系統 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尋求委員支持重新建立知識產權署的電子處理系統、

電子提交系統和網上檢索系統的建議，以配合客戶、運作和資訊科技

方面不斷轉變的需求。  

背景  

知識產權署現有的電子處理系統、電子提交系統和網上檢索系統  

2 .  知 識 產權 署轄 下的 商 標註 冊處 、專 利 註冊 處及 外觀 設 計註 冊 處

（註冊處）的運作是由三個電子處理系統支援。該三個電子處理系統

讓知識產權署人員以無紙化方式審查和處理商標、專利和外觀設計的

註冊申請及註冊後事宜，包括向申請人及其代理人發出函件／註冊證

書，以及在網上的《香港知識產權公報》公布關於商標、專利和外觀

設計的事宜。  

3 .  除支援註冊處內部運作的三個電子處理系統外，知識產權署亦設

有電子提交系統和網上檢索系統，經互聯網為市民提供電子提交和檢

索服務。電子提交系統讓已向知識產權署登記的用戶，以電子方式經

互聯網向註冊處提交申請及與註冊後事宜有關的表格。該系統亦讓有

關登記用戶在網上即時更新商標、專利和外觀設計擁有人和代理人的

資 料 ，處 理商 標註 冊 申請 的延 展時 限 要求 ，以 及 登 記 商標 轉讓 和允

許。網上檢索系統是一項電子設施，讓市民可隨時經互聯網以中文或

英文免費檢索相關註冊紀錄冊中的商標、專利和外觀設計記錄。  

4 .  知識產權署的上述五個資訊科技系統對支援註冊處應付日益增長

的知識產權註冊需求，起關鍵作用。截至二○一四年一月，知識產權

署的三個電子處理系統共有約 150 名內部用戶 (包括律師、知識產權

審 查 主 任 和 支 援 人 員 )， 而 使 用 電 子 提 交 系 統 的 登 記 用 戶 則 有 230

名。知識產權署在二○一三年收到的商標、專利和外觀設計表格分別

為 9 2  316 份、 48  7 59 份和 6  0 82 份，當中 5 7%的商標表格、 76 %的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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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表格和 7 1 %的外觀設計表格是經電子提交系統，以電子方式向知識

產權署提交。至於網上檢索，二○一三年經互聯網檢索商標、專利和

外 觀 設 計 的 平 均 每 月 點 擊 量 分 別 為 6  93 8  43 5 次 、 1  0 67  8 77 次 和

8 2 7  31 6 次。  

5 .  知 識 產權 署現 有的 資 訊科 技系 統 自 二 ○○ 三年 一月 起 分階 段 推

出，使用年限即將屆滿。考慮到已老化的資訊科技系統剩餘的使用年

期，以及更換新系統需時，知識產權署認為有必要於二○一四年年中

開展系統更換項目。更換系統的建議亦提供機會提升知識產權署資訊

科技系統的功能，以應對不斷變化的運作需求和未來的發展。  

知識產權署資訊科技系統的檢討  

6 .  為準備系統更換，知識產權署於二○一二年十月着手進行重新建

立署內資訊科技系統的可行性研究，以期應付知識產權署的長遠運作

需要和用戶要求，並優化系統性能，以履行知識產權署的註冊商標、

專利和外觀設計的法定職能。  

7 .  根據可行性研究，知識產權署需要重新建立已老化的資訊科技系

統，以確保服務的可持續性、整合各個孤立的資訊科技系統以便共享

數據，並提供新增的和加強的功能，進一步提高三個註冊處的運作效

率。  

8 .  經全面檢討香港的專利制度後，政府在二○一三年二月公布香港

專利制度發展的未來路向，包括在港推行「原授專利」制度，同時保

留現行的「再註冊」制度，以及優化短期專利制度。我們在二○一三

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報時表示，視乎立法和其他

籌備工作的進展，我們計劃最早於二○一六／一七年推行全新的專利

制度。重新建立的知識產權署資訊科技系統，將可提供彈性，以銜接

將來香港推行新專利制度所需的資訊科技支援。  

9 .  基於上述背景，並根據可行性研究結果，我們認為重新建立知識

產權署的資訊科技系統業務理據充份，可配合最新的業務發展和服務

需求。  

擬議項目  

1 0 .  我們建議重新建立知識產權署的資訊科技系統，發展為全新的整

合 資 訊科 技系 統 ， 該 系統 將利 用最 新 的技 術， 以解 決 現有 系統 的局

限，並提供新增和加強的功能。擬議項目詳情如下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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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a )  建立一個整合資訊科技系統，內有五個子系統，即商標

子系統 ，專利子系統， 設計子系統，電 子提交子系統和網

上檢索 子系統， 各子系 統 能夠共享通用 數據和功能，以節

省處理工作，及提高準確度；  

  ( b )  增強處理申請自動化，包括採用適當的技術，如光學字

符識別（ OCR）和二維（ 2- D）條碼，提供更多的自動驗證

和信件 編製 ，以提高工 作效率和數據的 準確性 ，及設置系

統介面以連接銀行及庫務署的資訊科技系統；  

  ( c )  提供新增的和加強的功能，以滿足客戶對使用知識產權

署 電 子 服 務 日 漸 殷 切 的 需 求 ， 例 如 提 供 更 多 電 子 付 款 方

法；簡 化擬備及遞交電 子表格的步驟； 支援除電子證書以

外的其 他認證方法；支 援不同互聯網瀏 覽器及操作系統平

台 ； 更 快 速 更 新 網 上 紀 錄 冊 的 數 據 ； 提 供 智 能 搜 尋 功 能

等；  

  ( d )  在可行範圍內採用開放標準，高度支援系統擴展；以及  

  ( e )  支援自動從生產環境轉換至備份環境，以改善系統的可

用性。  

1 1 .  擬議項目得到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支持。  

預期效益  

業務效益  

1 2 .  基於上文第 1 0 段所述系統特性和功能的增強，預期推行新整合

資訊科技系統可以帶來以下業務效益：  

( a )  可以藉加強自動化提升工作效率及生產力。舉例說，視乎表

格類型，以自動化方式採集打印於紙張表格上的數據，每份

表格可以節省文職人員約 8 至 1 3 分鐘輸入數據的時間；   

( b )  保持香港作為創新及知識型經濟體的優勢。知識產權署曾於

二○○三年在全球知識產權領域中率先提供電子提交服務，

但時移世易，與其他先進的知識產權機構比較，知識產權署

的電子系統及服務已開始落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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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減低現時因使用缺乏最新保安修補程式的過時資訊科技所引

起的保安風險；  

( d )  隨着把生產環境轉換至備份環境的工序自動化，系統的可用

性得以改善，從而加強對電子提交服務用戶、公眾及內部用

戶提供的服務；  

( e )  改 善 系 統擴 展能力 。 新 系統 將會 在 可 行 範圍 內 採用 開 放 標

準，方便日後有需要時作出擴展，以及與其他系統整合，以

期為知識產權署提供一個先進平台，用以建立新的系統功能

及特色，應付日後的業務需要；  

( f )  更加方便客戶使用的系統，配合新增的和加強的功能，為電

子提交服務用戶帶來更佳的顧客體驗；  

( g )  促使社會更廣泛採用電子方式提交申請及電子商務，從而提

高效率及減少耗用紙張；以及  

( h )  改善知識產權署內部的資訊及知識管理及發布。  

可節省 /減免的開支  

1 3 .  我們預計，推行新整合資訊科技系統每年可節省的款項將於二○

二五／二六年度達至 1 , 72 1 . 9 萬元的水平，包括以下各項：  

(a )  每年 1 , 12 6 萬元可變現的節省款額  

這筆節 省款額來自知識 產權署現有資訊 科技系統維修及支

援的開支。這筆款額將會撥回以支付新整合資訊科技系統的

部分維修及支援開支 (下文第 31 段 )。  

(b )  每年 17 5 . 9 萬元理論上可節省的款額  

這筆節省款額來自加強辦公室流程自動化 (如數據採集和驗

證，信件和報表制作等 )所達致的效率提升。  

(c )  每年 42 0 萬元可減免的開支，包括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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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用於保養提升和強化知識產權署現有資訊科技系統的每

年 1 02 .8 萬元的額外經常開支。如不推行新整合資訊科

技系統，將需要這筆額外保養開支；以及  

( i i )  用於前台櫃檯處理申請及人手輸入數據的每年 3 17 .2 萬

元的額外員工開支。如不推行新整合資訊科技系統，將

需要這筆額外員工開支以應付申請的預期增長。  

1 4 .  此外，我們預計可減免提升知識產權署現有資訊科技系統內過時

的資訊科技及改善系統功能所需一次過 6 , 39 4 . 1 萬元的開支。如上文

第 1 3 ( c ) ( i )段所述，如不推行新整合資訊科技系統，則需要使用此項

開支。  

1 5 .  考慮到上述可節省及減免的開支以及擬議項目的財政影響 (見下

文 )，預計從二○一八／一九年度起每年的淨節省額將是正數，而累

積 節 省額 到 二 ○二 五 ／二 六年 將能 抵 消新 整合 資訊 科 技系 統 的 總支

出。  

財政影響  

非經常開支  

1 6 .  擬議項目於二○一四／一五至二○一八／一九年度五年內的預算

非經常開支為 6 , 711 . 4 萬元，分項數字如下：  

 
2 0 14 -1 5  2 0 15 -1 6  2 0 16 -1 7  2 0 17 -1 8  2 0 18 -1 9  T o ta l  

$ '0 00  $ '0 00  $ '0 00  $ '0 00  $ '0 00  $ '0 00  

(a) 硬件 -   -  5 , 69 9   -   -  5 , 69 9  

(b) 軟件 -  -  1 1 ,5 56  -  -  1 1 ,5 56  

(c) 通訊網絡 -  -  2 , 62 3  -  -  2 , 62 3  

(d) 推行服務 -  3 , 35 1  1 3 ,4 87  1 1 ,2 41  3 , 97 8  3 2 ,0 57  

(e) 合約員工 1 , 02 6  1 , 46 4  2 , 34 7  1 , 92 2  6 5 5  7 , 41 4  

(f) 場地準備 -  -  1 4  -  -  1 4  

(g) 訓練 -  -  1 4 7  1 4 6  -  2 9 3  

(h) 消耗品 -  -  8 9  -  -  8 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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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數據中心服務 -  -  1 , 24 7  -  -  1 , 24 7  

(j) 電子付款服務 -  -  -  2 1  -  2 1  

小結  1 , 02 6  4 , 81 5  3 7 ,2 09  1 3 ,3 30  4 , 63 3  6 1 ,0 13  

(k) 應急開支 1 0 3  4 8 1  3 , 72 1  1 , 33 3  4 6 3  6 , 10 1  

總計  1 , 12 9  5 , 29 6  4 0 ,9 30  1 4 ,6 63  5 , 09 6  6 7 ,1 14  

 

1 7 .  關於上文第 1 6 ( a )段， 56 9 .9 萬元的估計費用是用以購置新整合資

訊科技系統的電腦硬件，包括伺服器、磁碟儲存、網絡設備 (如交換

器及防火牆 )，以及其他雜項如層架等。  

1 8 .  關於上文第 1 6( b )段， 1 , 15 5 . 6 萬元的估計費用是用以購置新整合

資訊科技系統的電腦軟件，包括操作系統、數據庫管理系統、應用程

序伺服器軟件、匯報工具、電子表格處理軟件、搜尋器等。  

1 9 .  關於上文第 1 6 ( c )段， 26 2 .3 萬元的估計費用是用以安裝寬廣區域

網絡 (WA N )通訊線路和支付首年使用費。  

2 0 .  關於上文第 1 6( d )段， 3 , 20 5 . 7 萬元的估計費用是用以委聘外間服

務 供 應商 提供 服務 ， 以推 行這 項目 ， 包括 項目 管理 、 系統 分析 及設

計 、 程式 開發 、基 礎 設施 設計 及設 置 、數 據轉 換、 用 戶驗 收測 試支

援、為終端用戶和系統管理員提供新系統的功能和系統管理方法的培

訓等，以及支付保安風險評估及審計和私隱影響評估開支。  

2 1 .  關於上文第 1 6 ( e )段， 74 1 .4 萬元的估計費用是供委聘資訊科技管

理的合約員工，處理籌備招標、採購和項目監督工作。  

2 2 .  關於上文第 16 ( f )段， 1 . 4 萬元的估計費用是用以為知識產權署電

腦室作場地準備，包括為新設備增設網絡節點及電源插座，重新安置

現有設備，以騰出空間供擺放新伺服器的層架等。  

2 3 .  關於上文第 16 ( g )段， 29 .3 萬元的估計費用是用以為終端用戶提

供匯報工具的培訓。  

2 4 .  關於上文第 16 (h )段， 8 . 9 萬元的估計費用是用以購置系統運作初

期使用的備份磁帶及清潔磁帶匣等消耗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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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 關於上文第 16 ( i )段， 12 4 . 7 萬元的估計費用是用以支付數據中心

寄存硬件和軟件的設置費用及首年服務費。  

2 6 .  關於上文第 16 ( j )段， 2 . 1 萬元的估計費用是用以支付建立額外電

子付款服務的費用及首次登記費。  

2 7 .  關於上文第 1 6 (k )段， 61 0 .1 萬元的估計費用是為上文第 1 6 ( a )至

( j )  段所述開支項目而預留的 10 %應急費用。  

 

其他非經常開支  

2 8 .  推行擬議的新整合資訊科技系統於二○一四／一五至二○一八／

一九年度所需的非經常員工開支合共為 1 , 46 1 . 7 萬元，相等於資訊科

技專業職系人員、部門職系人員和一般職系人員合共 19 4  個人工作

月的開支，以處理項目規劃和協調、系統分析和設計、採購、及用戶

驗收測試的工作。我們會以現有資源承擔此項開支。  

經常開支  

2 9 .  當新整合資訊科技系統的第二階段實際運作後，此項目所引致的

淨額外經常開支於二○一八／一九年度為 4 1 .7 萬元；隨着電子表格

的遞交數目預計會按年增加，電子付款服務費亦會因而增加，每年的

淨額外開支將逐步增加至二○二五／二六年度的 2 03 .7 萬元。預算分

項數字如下：  

 
2017-18 

$’000 

2018-19 

$’000 

2019-20 

$’000 

2020-21 

$’000 

2021-22 

$’000 

2022-23 

$’000 

2023-24 

$’000 

2024-25 

$’000 

2025-26 

$’000 

保 養 總 開 支

( a )  
         

• 硬 件 及 軟

件保養  
1 , 4 5 9  3 , 5 0 2  3 , 5 0 2  3 , 5 0 2  3 , 5 0 2  3 , 5 0 2  3 , 5 0 2  3 , 5 0 2  3 , 5 0 2  

• 通訊網絡  1 , 7 0 1  2 , 5 5 1  2 , 5 5 1  2 , 5 5 1  2 , 5 5 1  2 , 5 5 1  2 , 5 5 1  2 , 5 5 1  2 , 5 5 1  

• 持 續 的 系

統 支 援 服

務  

1 , 2 5 0  3 , 7 7 9  5 , 0 5 8  5 , 0 5 8  5 , 0 5 8  5 , 0 5 8  5 , 0 5 8  5 , 0 5 8  5 , 0 5 8  

• 合約員工  1 0 4  3 1 4  4 2 0  4 2 0  4 2 0  4 2 0  4 2 0  4 2 0  4 2 0  

• 消耗品  4 2  4 2  4 2  4 2  4 2  4 2  4 2  4 2  4 2  

• 數 據 中 心

服務  
7 8 0  1 , 1 7 0  1 , 1 7 0  1 , 1 7 0  1 , 1 7 0  1 , 1 7 0  1 , 1 7 0  1 , 1 7 0  1 , 1 7 0  

• 電 子 付 款

服務  
2 9 6  3 1 9  3 4 1  3 6 8  3 9 7  4 2 9  4 6 6  5 0 6  5 5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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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18 

$’000 

2018-19 

$’000 

2019-20 

$’000 

2020-21 

$’000 

2021-22 

$’000 

2022-23 

$’000 

2023-24 

$’000 

2024-25 

$’000 

2025-26 

$’000 

( a )  項 小 結  5 , 6 3 2  1 1 , 6 7 7  1 3 , 0 8 4  1 3 , 1 1 1  1 3 , 1 4 0  1 3 , 1 7 2  1 3 , 2 0 9  1 3 , 2 4 9  1 3 , 2 9 7  

減 去 :  知 識

產權署現 有

資訊科技 系

統 的 開 支 ( b )  

6 , 7 5 6  1 1 , 2 6 0  1 1 , 2 6 0  1 1 , 2 6 0  1 1 , 2 6 0  1 1 , 2 6 0  1 1 , 2 6 0  1 1 , 2 6 0  1 1 , 2 6 0  

淨 額外 開支

( a )  –  ( b )  
( 1 , 1 2 4 )  4 1 7  1 , 8 2 4  1 , 8 5 1  1 , 8 8 0  1 , 9 1 2  1 , 9 4 9  1 , 9 8 9  2 , 0 3 7  

 

3 0 .  關於上文第 2 9 段表列 ( a )項，估計每年 1 , 32 9 . 7 萬元的開支是用

以提供硬件和軟件保養，支付軟件的使用許可費，租用寬廣區域網絡

通訊線路，聘用資訊科技專業服務以提供持續系統支援及保養，委聘

資訊科技合約員工，以監督外判的持續系統支援及保養服務，購置更

換後備磁帶及清潔磁帶匣，支付數據中心寄存硬件和軟件的服務費，

及電子付款服務的服務費。  

3 1 .  關於上文第 2 9 段表列 (b )項，估計每年 1 ,1 26 萬元的節省是將被

更換的知識產權署現有資訊科技系統的開支。  

3 2 .  計入節省自知識產權署現有資訊科技系統每年 1 ,1 26 萬元的維修

及支援開支，這項建議於二零二五／二六年度的經常開支每年需要淨

增加 20 3 . 7 萬元。知識產權署會以現有資源承擔這額外經常開支。  

經常員工開支  

3 3 .  知識產權署會重行調配約四個人工作月的資訊科技人員以監督新

整合資訊科技系統的持續系統支援及保養服務，涉及經常員工開支為

每年 42 . 6 萬元。知識產權署在這方面無需額外增設經常人手。  

推行計劃  

3 4 .  知識產權署制訂了一個分階段的擬議項目推行計劃，以盡量減少

對部門、註冊電子提交用戶及公眾提供的服務中斷。擬議項目將分兩

個階段推行，詳情如下：  

 ( a )  第一階段：推行三個子系統，即專利子系統、電子提交子系

統及網上檢索子系統；以及  

 ( b )  第二階段：推行兩個子系統，即商標子系統、外觀設計子系

統，以及額外電子付款方法及相關系統介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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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5 .  如撥款獲得財務委員會通過，知識產權署將按以下時間表推行計

劃：  

工作  暫訂時間表  

( a )  採購服務  二○一四年七月至  

二○一五年十月  

( b )  推行第一階段的子系統，包括  

系統分析及設計，  

系統開發，  

用戶驗收測試，  

系統推出及實際運作，及  

系統護理  

二○一五年十一月至  

二○一七年九月  

( c )  推行第二階段的子系統，包括  

系統分析及設計，  

系統開發，  

用戶驗收測試，  

系統推出及實際運作，及  

系統護理  

二○一六年八月至  

二○一八年九月  

( d )  項目完成  二○一八年十月   

 

徵詢意見   

3 6 .  請委員就建議提供意見，並予以支持。如有關建議獲委員支持，

我們計劃於二○一四年六月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。 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
知識產權署  

二○一四年五月  

 




